附件：4

淮南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考评类型:项目实施过程考评□   项目完成结果考评(
项目名称：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合肥农展、上海农展

项目单位            八公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            八公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                 

考评工作组：中介机构□  专家组□  考评组□

2020年6月8日

淮南市财政局（制）

	项目负责人
	孔德强
	联系电话
	0554-5621110

	地     址
	八公山区土坝孜四马路48号

区农业农村水利局
	邮编
	232072
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9年1月—12月

	计划投资额

（万元）
	3
	实际到位资金

（万元）
	3
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
	区、县（市）

财政
	3
	区、县（市）财政
	3

	其它
	
	其它
	

	基

本

概

况
	市政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，每年安排合肥、上海农展。我区按照省、市统一安排参加展会。组团参加合肥、上海国际农展已列入财政预算项目。

（1）9月份农业部和省政府主办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（2019·合肥）。

（2）12月份，省政府主办，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（2019·上海）。

	项

目

绩

效

预

期

目

标
	1.总目标：该项目预期到2019年底，进一步展示我区农业成果，引领生产消费、促进产销衔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施品牌战略，推介八公山区名优农产品和农业招商引资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年度目标：2019年，全面展示我区农业企业形象，提高我区农产品知名度，宣传我区农产品形象。

3.预期效益：农交会以“生态•品牌•开放•创新”为主题，以“展示成就、扩大开放、创新发展、合作共赢”为目标，以“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”为方向，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展示农业产业化发展成就，销产品、塑品牌、建渠道、招项目，打造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交流合作平台，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，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。
该项目实施后，一是经济效益方面，有利于农业增效和提高农产品品质。二是社会效益方面，推动农产品向健康食品转变, 提升品牌美誉度,丰富品牌文化，扩大参展品牌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份额，促进农业发展。三是生态效益方面，为农业品牌产业发展尤其是技术、贸易、信息、资金、人才、资源的拓展提供最佳发展平台，在提升品牌美誉度的同时，助推生态产业经济发展。

	项

目

执

行

情

况
	一、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 农展期间，我区精心选择了淮南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3个种类、50个品种名优农产品参加此次展会的展示展销，突出宣传我区农产品。

2.2019年10月11日-13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期间，我市招商引资等对外交流与合作成果明显，累计报送招商引资项目1个，总投资额1.1亿元。
3. 展会期间我区还组织参加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介活动，得到会展组委会的好评。



	
	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

项目资金实行专账核算，资金支付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支出手续齐全，审批流程规范。2019年项目实际到位资金3万元，实际支出资金3万元。

项目效益分析：

组织农产品加工、生产企业参加合肥、上海等国内外各种农业产业展示展销会，推广企业产品，宣传企业形象，拓展营销领域。我区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。2019年合肥农展中，我区农产品中获展会银奖1个。

	自

评

结

论
	该项目建设内容基本完成，实施后的绩效达到了预期目标，项目管理较为规范，档案资料完整，同意该项目通过自评。

	问

题

与

建

议
	

	评

价

人

员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
	周杰
	主任
	区农业农村水利

服务中心
	

	
	陈萍
	
	区农业农村水利局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考评工作组组长（中介机构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字并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随同自评报告还应提供的有关资料：项目预算批复文件、预算执行的决算报告、审计报告、验收报告和有关项目管理的具体规定、主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。

填报说明

一、本报告由考评工作组填写，所有内容必须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。

二、封面填写

（一）考评类型：在项目所属类型的方框内打√，属于实施过程执行情况考评的填报“项目实施过程考评”；属于项目完成后考评的填报“项目完成结果考评”。

（二）项目名称：须与项目批复文件的项目名称一致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：填写全称，不得省略。

（四）主管部门：填写全称，不得省略。

三、报告内容填写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：当项目负责人有多个时，项目负责人、联系电话、地址和邮编等栏目，可调整格式，逐个填写。

（二）项目起止时间：按照项目预算批复至项目完工（竣工验收）的实际时间填写。

（三）基本概况：填列项目的实施依据、涉及范围、主要内容和用途等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预期目标：主要填列项目绩效总目标、阶段性目标和预期的主要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等。

（五）项目执行情况：重点对项目的绩效预期目标完成情况、项目结果及效益等进行分析说明。同时对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、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管理状况等做出详细说明。

（六）自评结论：对项目实施后所取得的绩效进行总结，并给出相应的考评等次。

（七）问题与建议：针对考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。

（八）考评人员：填写参与项目考评的所有成员名单，并由各成员签字确认。

（九）考评工作组组长（中介机构）：由项目单位组织的专家组或内部人员组成的考评组、受托中介机构的负责人签字。

（十）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字并盖章）：项目单位签字后，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四、自评报告统一使用A4纸打印、装订。

五、自评报告提交同级财政部门一式2份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本，书面与电子文本的内容必须一致；上报主管部门的份数由主管部门自行确定。
